                            湘教科规通〔2018〕2号

关于组织申报湖南省“十三五”教育科学研究基地的
通    知
各市州教育局（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各高等学校：

为更好地发挥教育科研服务决策、创新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经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拟在全省范围内遴选15个左右湖南省“十三五”教育科学研究基地，建设周期为3年。现将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申报对象为全省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中小学幼儿园（含中等职业学校）及市、县教育科研机构，每个申报的单位应选定研究方向申报，且只能申报1个。

（二）申报条件

1.有稳定、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

2.有扎实的前期研究成果；

3.有素质精良的研究团队和首席专家；

4.有良好的研究保障条件；

5.有明确的研究发展规划。

（三）研究方向

湖南教育现代化研究

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研究

高校“双一流”建设研究

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研究

现代学校制度研究

教育质量评价与保障体系研究

湖南教育发展史研究

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芙蓉工匠”培养研究

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产教融合研究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研究

教育信息化研究

教育国际化研究

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研究

民办教育研究

湖南教育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学前教育研究

（四）申报程序及时间

1.各市州教育局及高等院校可以推荐或者自荐符合条件的单位进行申报；

2.各申报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研究与实践的成果，选择研究方向，填报《湖南省“十三五”教育科学研究基地申请评审书》（见附件2）；
3.根据各单位申报情况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评审，确定入选单位；

4.各单位申报材料请于2018年9月15日前报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谢剑虹，联系电话：0731-84402926，邮寄地址：长沙市教育街11号省教育厅西院办公楼710室，邮编：410005，E-mail：hngh2011@qq.com。
（五）其他事项

1.基地的研究方向原则上应选择本通知规定的，个别单位确实在某研究方向有扎实的研究基础、丰厚的研究成果并在省内乃至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可以申报自己的研究方向；

2.基地确立之后由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授牌。

请各单位切实加强对湖南省“十三五”教育科学研究基地申报工作的指导，积极推荐并组织申报，确保申报工作落到实处。

附件：《湖南省“十三五”教育科学研究基地申请评审书》

                        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

2018年6月20日
附件：

湖南省“十三五”教育科学研究基地

申请评审书

基   地   名   称                                       

基 地 首 席 专 家                                       

基地所在学校或单位                                      

填   表   日   期                                       

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6月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用计算机打印填写。

二、基地名称：根据所选研究方向确定本单位的基地名称。可以是通知上的研究方向，也可以在研究方向内进行调整。例如：湖南省“十三五”湖南教育现代化研究基地”

二、表中所列 “首席专家”为基地学科研究和基地日常管理的负责人，“基地核心研究人员”是指本研究方向除基地“首席专家”以外的其他研究人员，限填10人以内。

四、基地分类为：基础教育（含市州教育研究机构、中小学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职业教育（含中、高等职业院校）、高等教育（含本、专科院校）。

五、申请书报送一式3份，复印请用A3纸，于中缝装订成册。

六、申请人应在申请截止日期之前将申请书由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送交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迟于规定截止日期送交的申请书一律不进入评审。

七、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地址：长沙市蔡锷路教育街11号省教育厅西院办公楼710室，邮编：410005，联系电话：0731-84402926。

一、基地及其成员基本情况表
	基地名称
	

	研究方向
	

	首席专家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行政职务
	
	专业技术职务
	
	研究专长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担任导师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市（县）    街（路）   号
	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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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核心
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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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地申请论证报告

	1.拟申报基地的学校或单位基本情况；2.拟申报基地在研究领域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3.未来3年的研究研究规划（包括预计完成的主要成果）（请分3部分逐项填写，重点写第3部分，限5000字内）。




三、基地首席专家基本情况和主要科研成果

	


四、基地成员近五年在本研究领域主持或完成省级以上课题研究情况

	序号
	成员姓名
	课 题 名 称
	立项单位及编号
	立项时间
	完成情况

	
	
	
	
	
	


五、基地成员近五年在本研究领域取得的教育科研、教改成果或发表的主要论文
	序号
	成员姓名
	成果（论文或著作）
	名称（刊物或出版社）
	社会反响

	
	
	
	
	


六、基地成员近五年科研成果获得省级以上奖励情况

	序号
	成员姓名
	题  目
	奖励名称及等级
	授予单位
	时间

	
	
	
	
	
	


七、所在单位及推荐单位审核意见

	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本单位能为基地建设提供什么条件；本单位是否同意申报（或推荐）和承担基地的管理。（中小学校、幼儿园、中职学校由市州教育科研管理部门推荐）

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公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八、评审专家意见

	                                           评审小组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九、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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